附件1：
2026年度米香型白酒采购项目内容及要求
	[bookmark: _Hlk149666117]一、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项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内容和要求▲

	
	2026年度米香型白酒采购
	50吨
	一、基本情况
1.根据采购人生产需要，2026年度计划采购50°米香型白酒（以下简称米酒）50吨。
2.根据采购人实际需要分批送货，按约定时间、具体数量送货至指定车间存储容器内。
3.分批结算费用，按成交实际数量进行结算，货到检验合格并提供合格发票后3个月内付清货款。
▲二、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1. 成交供应商接到具体采购订单后，应在7天内完成供货。每次交货提供随货同行单和当批产品检验合格报告单。
2. 交货地点：广西南宁青秀区东葛路60号广西中医药大学百年乐制药有限公司制剂车间8楼食品车间。
3. 成交供应商每次完成供货，双方工作人员现场确认数量并书面签字，作为结算凭证之一。
4.成交供应商运送米酒必须使用符合食品要求的无塑化剂和其他污染风险的米酒专用运输车、米酒专用容器、输送泵和管等。车辆、驾驶员相关证件齐全，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5.卸货安全操作：成交供应商在现场泵送米酒入库过程中，现场操作人员应符合国家有关生产安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要求，并接受采购人现场对接人员的安全交底与安全管理，确保米酒不被污染和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6.安全责任：货物在交付给采购人之前因实施运输、泵送入库过程所致的全部安全、交通和环境危害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7.交供应商承诺所提供的产品不涉及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由此涉及到的侵权纠纷，所有的责任由供方承担。

▲三、验收标准 
1.质量标准：执行国家产品质量标准GB/T10781.3-2006、GB/T10781.3-2025《白酒质量要求 第3部：米香型白酒》，米酒酒精度不低于50°，并符合采购人的内控质量标准。
2.验收标准及提出异议期限：按国家质量标准和采购人内控质量标准验收，货到15日内提出异议，超过15日视为产品合格。
3.成交供应商接到具体采购订单后，应在7天内完成供货。如果不能按时供货，需向采购人支付本订单金额10%的违约金。 
4.成交供应商在合同履行期间，连续2次供货检验不合格或6个月内累计3次供货检验不合格，取消成交供应商资格，并需向采购人支付本项目合同费用总值5%的违约金。

	▲二、商务条款

	供货时间及地点
	供货时间、地点要求：
1.供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
2.交货地点：广西南宁青秀区东葛路60号广西中医药大学百年乐制药有限公司制剂车间8楼食品车间。

	付款方式
	货物入库并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全额、有效发票之日起3个月内全额付清货款。采购人按约将货款付至合同约定的银行账户(该账户的真实性及合法性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如因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账户信息错误导致无法付款、迟延付款等情形的不视为采购人违约；成交人变更收款银行账户的，应在变更之前书面通知采购人，否则应承担采购人无法付款、迟延付款或付款错误等全部责任。

	报价要求
	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包含：产品含税价（含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输费、泵送入库费、保险费等费用。

	规范标准
	产品执行国家产品质量标准GB/T10781.3-2006（2026年5月1日废止）、GB/T10781.3-2025《白酒质量要求 第3部：米香型白酒》（2026年5月1日实施），以及其他米酒相关标准米酒酒精度不低于50°，并符合采购人内控质量标准。

	三、其他

	其他要求
	合同以外要求双方另行协商。



公司名称（盖章）：广西中医药大学百年乐制药有限公司
联系人姓名：陈建雄
联系人电话：0771-5818168
联系人邮箱：343045960@qq.com

日期： 2026年4月3日
第1页14页

附件2：
50°米香型白酒报价表
	产品名称
	规格
（酒精度数）
	执行质量标准
	计量
单位
	单价
（元/Kg）
	发票类型
及税率

	米香型
白酒
	50°
	GB/T10781.3-2006
或GB/T10781.3-2025
	公斤
	
	




公司名称（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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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参与调查供应商的基本信息
	供应商名称
	
	成立日期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企业类型
	

	批准登记机关
	
	企业属性
	大/中/小/微型企业

	法定代表人
	
	营业期限
	

	主营业务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邮  编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日期： 


附件4：
需求调查回复函

广西中医药大学百年乐制药有限公司：
根据贵单位发布的“2026年度米香型白酒采购项目需求征集公告”，我公司符合公告规定的资格条件，经我公司研究决定，我公司愿意参与该项目的需求征集，我公司承诺在本次需求征集中无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行为。

附：公司《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公司名称（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日期： 





